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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太上｜目

我公司生产的核桃谷物蛋白饮料是以饮用水为主要原料£¬配以核桃仁¡¢大麦¡¢青裸等食用原料£¬添加
(或不添加)白砂糖¡¢食品添加剂等辅料£¬经浸泡¡¢磨浆¡¢过滤¡¢调配¡¢均质¡¢灌装¡¢灭菌等工艺制成¡£
根据 ¡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¡·和 ¡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¡·的规定£¬特制定本标准£¬作为组织生

产£¬检验¡¢贸易¡¢仲裁的依据¡£
本标准的安全性指标是按照 GB 2762-2022 ¡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¡·及 GB

7101-2022 ¡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¡·制定£¬其中£¬铅的限量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£¬其余指标根据产
品实际制定¡£
本标准由临沧洋润农业产品加工科技有限公司提出¡¢起草并解释¡£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 尹军峰¡¢吴永安¡¢杨正宝¡¢罗天荣¡¢字永忠¡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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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桃谷物蛋白饮料

@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核桃谷物蛋白饮料的产品分类¡¢技术要求¡¢检验规则£¬标志¡¢包装£¬运输及贮存¡£
本标准适用于以饮用水为主要原料£¬配以核桃仁¡¢大麦¡¢青棵等食用原料£¬添加 (或不添加)白砂

糖¡¢食品添加剂等辅料£¬经浸泡¡¢磨浆¡¢过滤¡¢调配¡¢均质¡¢灌装¡¢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核桃谷物蛋白饮
料¡£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阿滞蘸金业±êV本标准中所引用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¡£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£¬
适用于本文件¡£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£¬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**-309     S-

3 产品分类 年
根据添加或不添加白砂糖分为:含糖型核桃谷物蛋白饮料¡¢无糖型核桃谷物蛋白饮料¡£

4 技术要求

4·亏 原辅料要求

4·4·4 核桃仁:应符合GB 19300 的规定¡£
4·@·2 青棵¡¢大麦:成熟£¬颗粒饱满£¬无虫蛀¡¢无霉变£¬ 并符合GB2715的规定¡£
4·@£¬3 白砂糖:应符合GB/T317的规定¡£
4·@·4 生产用水:应符合GB 5749 的规定¡£
4·@·5 其他原辅料: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£¬不得使用和添加非食品原料及辅料¡£

4·2 感官要求

应符合表1的规定¡£

表@ 感观要求

4·3 理化指标

应符合表2的规定¡£

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

色泽 具有相应品种应有的色泽£¬呈乳白色或乳黄色£¬色泽均匀¡£
取I00m1样品置于洁净的烧杯
中£¬置于明亮自然光 下£¬ 目
视¡¢鼻嗅¡¢ 口尝¡£

组织形态 呈均匀¡¢细腻的乳状液£¬久置后允许稍有分层£¬但振动后均匀一致¡£
滋味和香气 具有相应品种应有的滋味和气味£¬无异味¡£
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¡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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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理化指标

4·4 污染物限量

应符合表3的规定¡£
表3 污物物限量

4.5 微生物指标

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7ioi 的规定¡£

4.6 致病菌限量

应符合GB29921的规定¡£

4.7 真菌毒素限量

应符合GB276l的规定¡£

4.8 农药残留限量

应符合GB27636规定¡£

4.9 净含量

应符合 @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¡·的要求£¬ 并按JJF1070 的方法测定¡£

4·@o 食品添加剂

食品添加剂使用应符合GB 2760 的规定¡£

4.1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

应符合GB 12695 的规定¡£

5 检验规则

5·1 组批

同一批原料¡¢ 同一工艺生产的同一批规格的产品为一批¡£

5·2 抽样·

项目
指标

检验方法
含糖型 无糖型

总糖(以蔗糖计), 目100g 3s 2.0 s 0.2 GB 5009.8

蛋白质 g/loom正 乏 0.3 GB 5009.5

脂肪 g/lOOg 圣
1.0 GB 5009.6

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

铀以Pb闭 mg/L 圭 0.24 GB 5009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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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同一批次产品中随机抽样品为:净含量@500ml的抽样为8瓶£¬ 净含量手500mlJ抽样为6瓶£¬ 样
品总量不低于3000ml;抽取的样品分为两份£¬ 一份检验£¬ 一份留样¡£

5·3 出厂检验

每批产品出厂前£¬须经本公司质检部门检验合格£¬并签发检验合格证后方可出厂¡£出厂检验的项目 :
感官¡¢蛋白质¡¢总糖¡¢菌落总数¡¢大肠菌群¡¢净含量¡£

5·4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、检验项目为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£¬
检验¡£
碱 当重要原辅料¡¢生产工艺¡¢生产设各发生较大变化时£¬可能影叮

b) 停产半年以上£¬重新恢复生产时;
C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;
d)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时¡£

5·5 判定规则

有下列情况之一时£¬应进行型式

产品质量时;

检验结果中微生物指标若有任一项不合格时£¬则判定为不合格£¬其余指标若有不合格
进行复检£¬ 以复检结果为准¡£

标志¡¢包装¡¢运输¡¢贮存

色@ ±ú;;志

6.1· 4

6·1·2
销售包装的产品标签标志应符合GB 7718 和GB 28050 的规定¡£
外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伍19l的规定¡£

6·2 包装

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£¬封口严密£¬包装牢固¡£

6·3 运输

运输工具应清洁¡¢卫生£¬产品不得与有毒¡¢有害¡¢有腐蚀性¡¢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;运
输时不得日晒¡¢雨淋¡¢受潮£¬避免强烈震荡¡£装卸时应轻拿轻放£¬不得扔摔¡¢撞击¡¢挤压¡£

6·4 贮存

原料¡¢辅料¡¢半成品¡¢成品应分开放置£¬成品应贮存在清洁¡¢卫生¡¢阴凉¡¢干燥¡¢通风¡¢无异味的
库房内£¬产品离墙离地£¬禁止与有毒¡¢有害¡¢有腐蚀性¡¢易污染的物品混贮¡¢混放¡£

3



备案单位承诺书

本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单位承诺:
一、 本备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内容， 所附的资料 (包括

研究和检验数据)均为真实， 并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 。 如有

不实之处， 本单位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二、 按照本备案标准生产的食品不含有未经许可的食品

(包括原料)、食品添加剂和法律、法规禁止使用的食品 (包
括原料) 、 食品添加剂。

三、 本单位将按照备案标准组织生产， "
"V

食品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 。                 ，豁
壤

四、 本单位于2022 年 11月 18 日至20
在1 " 主 润   业    昆 口工 :         良公百" 告公   "    ' 行

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备案前公示(不少于5个工作日)， 广
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;、@ ; ，。

"      "
，"      ，"

铀礁"""⋯

护刁  广才日

"

屯爵

舌彦·

备案单位主要负责人 (签字 )

9魄洋  ，M 才咕


